
北京师范大学显微镜镜体透反射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功能要求 

本次采购设备为正置显微镜，用于观察物质的微观形貌，要求设备具有透反

射双向光源，具有偏光、明场及暗场的观察方式，可实现对材料进行多种方式的

观察，为顺利完成既定科研任务提供保障。 

 

二、技术要求 

★2.1 仪器基本性能： 

         透反射偏光显微镜，为保证和其他仪器联用时的通用性，要求光学

系统为国际通用的无限远光学系统，齐焦距离 45mm，整体光路支持

26.5mm 视野直径，物镜安装连接孔为通用的 RMS 标准，透反射照明，

可进行明场、暗场、偏光镜检,物镜齐全，主机带粗调限位和松紧调节装

置。 

★2.2 主机： 

科研级主机，采用平稳驱动器，协波齿轮自动锁定防止下滑，可设聚焦

粗调上限停止位置，粗调旋钮张力可调，调焦精度 1um。对焦刻度标尺

可以让操作者快速锁定焦点。光源实现智能光强管理，电压连续可调并

有 LED 显示，带光强预设按钮，110V/220V 自适应电源实现均匀一致的

照明。可看最大样品高度35mm，并可通过增加镜臂适配器，升级至75mm。

主机为系统集成式模块化设计和开放式结构，保留了所有选择项，便于

日后的升级和功能增强。对焦刻度标尺可以让操作者快速锁定焦点；孔

径光阑、视场光阑和物镜的数值孔径联动调节提供最佳成像效果； 

★ 2.3 物镜：要求为与主机同品牌明暗场专用物镜 5 个， 

性能参数要求如下： 

5 倍物镜， 要求 NA 不小于 0.1, W. D 不小于 12mm 



10 倍物镜， 要求 NA 不小于 0.25, W. D 不小于 6.5mm 

20 倍物镜， 要求 NA 不小于 0.45, W. D 不小于 3mm 

50 倍物镜， 要求 NA 不小于 0.8, W. D 不小于 1mm 

100 倍物镜，要求 NA 不小于 0.9, W. D 不小于 1mm 

2.4 专用宽视场三目观察筒，倾斜角度不小于 30 度，观察舒适，在进行瞳

距调整时目镜十字分划板可保证正南正北指向不变，可以实现 100%/0、20％

/80％和 0/100％三档照相分光。 

2.5 10 倍目镜一对，视野数不小于 FN22，目镜配置带 10mm100 等分的十字

分划板。 

2.6 照明系统：透反射照明都要求为专业的科勒照明系统，具有可调孔径光

阑和视场光阑。 

   2.7 光源: 透反射照明光源均为长寿命 LED 光源，寿命大于 2 万小时 

   2.8 检偏镜：要求可 360 度旋转调节，可快速通过推拉的方式进入或移出光

路，带限位装置，方便使用时准确定位。    

2.9 物镜转盘：5 孔手动转盘。 

2.10 载物台：机械式移动载物台，载物台移动行程要求大于 50×75mm，配

备玻片夹。 

★2.11 显微数码照相装置：显微镜同品牌数码照相装置。要求分辨率不低于

2050 万像素，有制冷功能，灵敏度高，可以拍摄弱光信号。可在电脑

上实时浏览和抓拍显微图像，带专用接口，接口带同焦调整环，可调整

目镜观察和电脑目视的焦距同步，使得两边观察同时清晰，使用方便。 

  2.12 采集软件功能： 

丰富的测量工具：点坐标、两点间距、卡尺间距、X 向卡尺间距、Y 向

卡尺间距、三点圆、多点圆、点线间距、三点角度、四点角度、圆心距

等；无需保存快速测量；测量数据、影像合成输出到 Excel 报告； 图像

标注、图层合并、精确定倍打印；自动计算标准统计数据； 

支持实时动态测量；支持专用测量工具：线线间距、弧角、矩形、区域



等；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支持智能化选择性 Excel 报告数据输出功能，

实现“待测工件→测量参数→专用报告→品管统计”数据流自动化 

 

 

三、验收要求 

3.1、安装前，用户单位对货物的品牌、数量、包装等方面进行验收。供应商提供

的所有单独包装的货物均应具有原始的完好的标准包装。如遇交付前已拆封的货

物，用户单位有权拒绝或要求更换，海关商检抽查开箱的情况除外； 

3.2、到达用户指定现场后, 双方共同开箱验收货物 (对照合同清单)，供应商提供

设备的说明书、保修卡等全套相关资料。 

3.3、根据采购要求免费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后，由用户单位进行使用性能方面的

验收。设备的性能应符合投标人应答文件中承诺的技术指标，所有指标验收必须

由用户确认； 

3.4、重点验收指标及标准： 

3.4.1. 最像素验收：满足招标要求的最高像素； 

3.4.2. 观察方式验收：可进行明场、暗场及偏光镜检； 

3.4.3. 光学参数验收：包括最大 N.A，工作距离 W.D，物镜只数。 

3.4.4 软件功能测试：包含采集图像，拍照，添加标尺及测量功能。 

 

 

四、服务要求 

4.1、承诺对所投所有设备提供壹年免费质保。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设备发生故

障，要调查故障原因并免费修复直至满足设备性能的要求，或者更换整机或部分

有缺陷的组件和材料；设备供应商提供终身维修，并保证质保期满后不低于五年

的零配件及消耗品的供应以及主要部件、配件的价格范围，消耗品的价格范围等。 

4.2、质量保证期内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

任。质量保证期内提供及时的升级服务； 

4.3、质量保证期期满后，继续为采购人提供专业维修服务，由此发生的相关服务

和备品备件费用由采购人承担；提供负责售后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并在人员更换时

及时通知用户。 



4.4、为保证设备交付后的正常运行使用，在各设备安装现场进行现场培训并负责

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进行免费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 1 天，培训时间、地点与采

购人协商确定。 

4.5、对于所有培训，必须派出具有相应专业资格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工程师进行培

训。 

4.6、培训要求：通过培训，系统管理操作工作人员对系统各功能模块能比较熟练

地掌握并能完成独立操作。 

 

五、其他要求 

5.1、到货时间：签订合同后 3 个月 

5.2、到货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